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24號

異  議  人  郭慧敏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間返還信用卡消費款

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3年12月2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

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72523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

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

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

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

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

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

議，強制執行法第3條、第12條及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第1

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

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

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

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

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

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

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

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規定。查

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2月2日所為113年

度司執字第172523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裁定），於同年月9

日為異議人寄存送達，異議人於同年月27日對原裁定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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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及意旨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除附表所示之保單（下合稱系爭保

單）外，財產僅餘一輛機車，並非資力充裕之人，每月薪水

僅有新臺幣（下同）25,000元至30,000元間，又僅餘8年多

就將退休，並無其他存款，系爭保單可以保障異議人與母親

年老後之醫療保障需求，異議人患有高血壓、高血脂、糖尿

病等，若系爭保單遭終止，異議人難以再以相同保費取得相

同保險保障，將對異議人造成嚴重損害，且異議人目前已向

法院聲請清算程序，若現將系爭保單終止，並僅對相對人清

償，將影響其他債權人公平受償，為此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

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

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

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

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該條項

立法說明參照）。我國雖無如瑞、奧、德、日等國立法於強

制執行程序中採取介入權制度，惟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

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

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

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

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

益顯失均衡。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

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

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並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

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

1條第2項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

害關係人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最高法院108年度台

抗大字第897號民事裁定）。又法治國家禁止人民私力救

濟，故賦與債權人強制執行請求權，惟要求債權人提出具有

執行力之執行名義請求國家執行，以便實現債權人受憲法第

15條財產權保障之私法上債權，債權人既已提出執行名義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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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強制執行，已證明其具備聲請強制執行之特別要件事實，

債務人抗辯有實施強制執行之障礙事由，應由債務人依一般

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負舉證責任。末按執行法院就債務人之壽

險契約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時，倘該債權金額未逾依強制執

行法第122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計算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

活之親屬三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而債務人除該壽險契約金

錢債權外，已無財產可供強制執行，或雖有財產經強制執行

後所得之數額仍不足清償債務者，不得對之強制執行。但有

同條第5項所定情形者，不在此限；執行法院終止債務人壽

險契約（主契約）時，主契約附加之附約，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該附約不得終止：四、健康保險、傷害保險，法院辦理

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6點、第8點第4款定

有明文。

四、經查：

　㈠相對人執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司執字第27433號債權憑

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對異議人於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凱基人壽）之保險契約及已得領取之金錢債權聲請強

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113年度司

執字第172523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在案，並於113年8月15日

發執行命令命凱基人壽於26,171元，及其中26,171元自95年

2月23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89%計算之利息，

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並

賠償執行費209元之範圍內，予以扣押。異議人以伊於113年

2月間發生車禍，須住院又無法工作，系爭保單為伊唯一的

醫療保障為由聲明異議。凱基人壽以系爭保單之試算解約金

僅有如附表所示之數額為由聲明異議。原裁定以異議人罹患

之疾病為國人中高齡常見之慢性疾病，非重大不治或難治，

異議人並未提出系爭保單不得執行之證據，且僅就系爭保單

之主約進行終止，並不影響異議人其他醫療保險附約之理賠

等為由，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執行

事件卷宗查明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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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異議人主張其除系爭保單外，無其他財產，目前收入亦不

高，須有系爭保單之保障，然系爭保單之解約金為114,344

元、78,625元，而異議人目前居住於臺北市士林區，有其民

事聲明異議狀上載地址可佐，臺北市政府公告114年度每人

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為24,455元，依此計算異議人三個月

生活所必需數額，為73,365元（計算式：24,455元×3個月=7

3,365元），是系爭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均已逾上開異議

人三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依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

權強制執行原則第6點之規定，非屬不得強制執行之標的。

異議人又主張系爭保單保障伊與母親年老後之醫療需求，惟

依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第4款

之規定，就附表編號1之保單，醫療附約並不隨同終止，縱

使該保單遭終止，異議人仍得保有醫療保障，至附表編號2

之保單，雖僅有主約有醫療性質，然異議人並未提出被保險

人李玉英目前有仰賴保險給付之積極情狀，難認此保單為被

保險人生活所必需。雖異議人主張目前薪資收入不高，無其

他存款，且即將退休云云，然保單價值準備金在要保人終止

契約取回解約金前，要保人本無從使用，是異議人無依賴保

險準備金支付生活開銷之可能，自無從據異議人前開主張而

為有利於其之認定。異議人又主張其已向法院聲請清算程

序，然按前項債權，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不論有無執行名

義，非依更生或清算程序，不得行使其權利；債務人經法院

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裁定開始清算程序者，其屬於清算財

團之財產，除債權人行使別除權者外，應停止強制執行程

序，並通知債權人，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28條第2項、辦

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9條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而

異議人目前尚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業經本院職權查

詢消債事件查詢結果可佐，異議人亦未提出其他經法院裁定

准予停止執行之相關裁定，是本件執行程序並不因異議人提

出清算程序之聲請而停止。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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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附表 

編號 保單號碼 要保人 被保險人 試算解約金 備註

1. 00000000 郭慧敏 郭慧敏 114,344元 主約有醫療

險性質，並

有醫療附約

2. 00000000 郭慧敏 李玉英 78,625元 主約有醫療

險性質，無

醫療附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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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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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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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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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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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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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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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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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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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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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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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24號
異  議  人  郭慧敏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間返還信用卡消費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3年12月2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72523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強制執行法第3條、第12條及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規定。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2月2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72523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裁定），於同年月9日為異議人寄存送達，異議人於同年月27日對原裁定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程序方面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及意旨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除附表所示之保單（下合稱系爭保單）外，財產僅餘一輛機車，並非資力充裕之人，每月薪水僅有新臺幣（下同）25,000元至30,000元間，又僅餘8年多就將退休，並無其他存款，系爭保單可以保障異議人與母親年老後之醫療保障需求，異議人患有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等，若系爭保單遭終止，異議人難以再以相同保費取得相同保險保障，將對異議人造成嚴重損害，且異議人目前已向法院聲請清算程序，若現將系爭保單終止，並僅對相對人清償，將影響其他債權人公平受償，為此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該條項立法說明參照）。我國雖無如瑞、奧、德、日等國立法於強制執行程序中採取介入權制度，惟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並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裁定）。又法治國家禁止人民私力救濟，故賦與債權人強制執行請求權，惟要求債權人提出具有執行力之執行名義請求國家執行，以便實現債權人受憲法第15條財產權保障之私法上債權，債權人既已提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已證明其具備聲請強制執行之特別要件事實，債務人抗辯有實施強制執行之障礙事由，應由債務人依一般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負舉證責任。末按執行法院就債務人之壽險契約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時，倘該債權金額未逾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計算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三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而債務人除該壽險契約金錢債權外，已無財產可供強制執行，或雖有財產經強制執行後所得之數額仍不足清償債務者，不得對之強制執行。但有同條第5項所定情形者，不在此限；執行法院終止債務人壽險契約（主契約）時，主契約附加之附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該附約不得終止：四、健康保險、傷害保險，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6點、第8點第4款定有明文。
四、經查：
　㈠相對人執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司執字第27433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對異議人於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基人壽）之保險契約及已得領取之金錢債權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72523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在案，並於113年8月15日發執行命令命凱基人壽於26,171元，及其中26,171元自95年2月23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89%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並賠償執行費209元之範圍內，予以扣押。異議人以伊於113年2月間發生車禍，須住院又無法工作，系爭保單為伊唯一的醫療保障為由聲明異議。凱基人壽以系爭保單之試算解約金僅有如附表所示之數額為由聲明異議。原裁定以異議人罹患之疾病為國人中高齡常見之慢性疾病，非重大不治或難治，異議人並未提出系爭保單不得執行之證據，且僅就系爭保單之主約進行終止，並不影響異議人其他醫療保險附約之理賠等為由，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執行事件卷宗查明屬實。
　㈡異議人主張其除系爭保單外，無其他財產，目前收入亦不高，須有系爭保單之保障，然系爭保單之解約金為114,344元、78,625元，而異議人目前居住於臺北市士林區，有其民事聲明異議狀上載地址可佐，臺北市政府公告114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為24,455元，依此計算異議人三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為73,365元（計算式：24,455元×3個月=73,365元），是系爭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均已逾上開異議人三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依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6點之規定，非屬不得強制執行之標的。異議人又主張系爭保單保障伊與母親年老後之醫療需求，惟依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第4款之規定，就附表編號1之保單，醫療附約並不隨同終止，縱使該保單遭終止，異議人仍得保有醫療保障，至附表編號2之保單，雖僅有主約有醫療性質，然異議人並未提出被保險人李玉英目前有仰賴保險給付之積極情狀，難認此保單為被保險人生活所必需。雖異議人主張目前薪資收入不高，無其他存款，且即將退休云云，然保單價值準備金在要保人終止契約取回解約金前，要保人本無從使用，是異議人無依賴保險準備金支付生活開銷之可能，自無從據異議人前開主張而為有利於其之認定。異議人又主張其已向法院聲請清算程序，然按前項債權，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不論有無執行名義，非依更生或清算程序，不得行使其權利；債務人經法院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裁定開始清算程序者，其屬於清算財團之財產，除債權人行使別除權者外，應停止強制執行程序，並通知債權人，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28條第2項、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9條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而異議人目前尚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業經本院職權查詢消債事件查詢結果可佐，異議人亦未提出其他經法院裁定准予停止執行之相關裁定，是本件執行程序並不因異議人提出清算程序之聲請而停止。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附表 
		編號

		保單號碼

		要保人

		被保險人

		試算解約金

		備註



		1.

		00000000

		郭慧敏

		郭慧敏

		114,344元

		主約有醫療險性質，並有醫療附約



		2.

		00000000

		郭慧敏

		李玉英

		78,625元

		主約有醫療險性質，無醫療附約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24號
異  議  人  郭慧敏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間返還信用卡消費款
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3年12月2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
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72523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
    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
    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
    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
    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
    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
    ，強制執行法第3條、第12條及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第1項
    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
    ，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
    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
    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
    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
    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
    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規定。查本院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2月2日所為113年度司
    執字第172523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裁定），於同年月9日為
    異議人寄存送達，異議人於同年月27日對原裁定提出異議，
    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程序方面
    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及意旨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除附表所示之保單（下合稱系爭保單
    ）外，財產僅餘一輛機車，並非資力充裕之人，每月薪水僅
    有新臺幣（下同）25,000元至30,000元間，又僅餘8年多就
    將退休，並無其他存款，系爭保單可以保障異議人與母親年
    老後之醫療保障需求，異議人患有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
    等，若系爭保單遭終止，異議人難以再以相同保費取得相同
    保險保障，將對異議人造成嚴重損害，且異議人目前已向法
    院聲請清算程序，若現將系爭保單終止，並僅對相對人清償
    ，將影響其他債權人公平受償，為此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
    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
    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
    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
    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該條項
    立法說明參照）。我國雖無如瑞、奧、德、日等國立法於強
    制執行程序中採取介入權制度，惟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
    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
    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
    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
    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
    益顯失均衡。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
    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
    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並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
    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
    1條第2項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
    害關係人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最高法院108年度台
    抗大字第897號民事裁定）。又法治國家禁止人民私力救濟
    ，故賦與債權人強制執行請求權，惟要求債權人提出具有執
    行力之執行名義請求國家執行，以便實現債權人受憲法第15
    條財產權保障之私法上債權，債權人既已提出執行名義聲請
    強制執行，已證明其具備聲請強制執行之特別要件事實，債
    務人抗辯有實施強制執行之障礙事由，應由債務人依一般舉
    證責任分配法則負舉證責任。末按執行法院就債務人之壽險
    契約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時，倘該債權金額未逾依強制執行
    法第122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計算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
    之親屬三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而債務人除該壽險契約金錢
    債權外，已無財產可供強制執行，或雖有財產經強制執行後
    所得之數額仍不足清償債務者，不得對之強制執行。但有同
    條第5項所定情形者，不在此限；執行法院終止債務人壽險
    契約（主契約）時，主契約附加之附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該附約不得終止：四、健康保險、傷害保險，法院辦理人
    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6點、第8點第4款定有
    明文。
四、經查：
　㈠相對人執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司執字第27433號債權憑
    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對異議人於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凱基人壽）之保險契約及已得領取之金錢債權聲請強
    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113年度司
    執字第172523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在案，並於113年8月15日
    發執行命令命凱基人壽於26,171元，及其中26,171元自95年
    2月23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89%計算之利息，
    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並
    賠償執行費209元之範圍內，予以扣押。異議人以伊於113年
    2月間發生車禍，須住院又無法工作，系爭保單為伊唯一的
    醫療保障為由聲明異議。凱基人壽以系爭保單之試算解約金
    僅有如附表所示之數額為由聲明異議。原裁定以異議人罹患
    之疾病為國人中高齡常見之慢性疾病，非重大不治或難治，
    異議人並未提出系爭保單不得執行之證據，且僅就系爭保單
    之主約進行終止，並不影響異議人其他醫療保險附約之理賠
    等為由，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執行
    事件卷宗查明屬實。
　㈡異議人主張其除系爭保單外，無其他財產，目前收入亦不高
    ，須有系爭保單之保障，然系爭保單之解約金為114,344元
    、78,625元，而異議人目前居住於臺北市士林區，有其民事
    聲明異議狀上載地址可佐，臺北市政府公告114年度每人每
    月最低生活費1.2倍為24,455元，依此計算異議人三個月生
    活所必需數額，為73,365元（計算式：24,455元×3個月=73,
    365元），是系爭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均已逾上開異議人
    三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依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
    強制執行原則第6點之規定，非屬不得強制執行之標的。異
    議人又主張系爭保單保障伊與母親年老後之醫療需求，惟依
    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第4款之
    規定，就附表編號1之保單，醫療附約並不隨同終止，縱使
    該保單遭終止，異議人仍得保有醫療保障，至附表編號2之
    保單，雖僅有主約有醫療性質，然異議人並未提出被保險人
    李玉英目前有仰賴保險給付之積極情狀，難認此保單為被保
    險人生活所必需。雖異議人主張目前薪資收入不高，無其他
    存款，且即將退休云云，然保單價值準備金在要保人終止契
    約取回解約金前，要保人本無從使用，是異議人無依賴保險
    準備金支付生活開銷之可能，自無從據異議人前開主張而為
    有利於其之認定。異議人又主張其已向法院聲請清算程序，
    然按前項債權，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不論有無執行名義，
    非依更生或清算程序，不得行使其權利；債務人經法院依消
    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裁定開始清算程序者，其屬於清算財團之
    財產，除債權人行使別除權者外，應停止強制執行程序，並
    通知債權人，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28條第2項、辦理強制
    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9條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而異議人
    目前尚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業經本院職權查詢消債
    事件查詢結果可佐，異議人亦未提出其他經法院裁定准予停
    止執行之相關裁定，是本件執行程序並不因異議人提出清算
    程序之聲請而停止。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附表 
編號 保單號碼 要保人 被保險人 試算解約金 備註 1. 00000000 郭慧敏 郭慧敏 114,344元 主約有醫療險性質，並有醫療附約 2. 00000000 郭慧敏 李玉英 78,625元 主約有醫療險性質，無醫療附約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24號
異  議  人  郭慧敏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間返還信用卡消費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3年12月2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72523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強制執行法第3條、第12條及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規定。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2月2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72523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裁定），於同年月9日為異議人寄存送達，異議人於同年月27日對原裁定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程序方面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及意旨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除附表所示之保單（下合稱系爭保單）外，財產僅餘一輛機車，並非資力充裕之人，每月薪水僅有新臺幣（下同）25,000元至30,000元間，又僅餘8年多就將退休，並無其他存款，系爭保單可以保障異議人與母親年老後之醫療保障需求，異議人患有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等，若系爭保單遭終止，異議人難以再以相同保費取得相同保險保障，將對異議人造成嚴重損害，且異議人目前已向法院聲請清算程序，若現將系爭保單終止，並僅對相對人清償，將影響其他債權人公平受償，為此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該條項立法說明參照）。我國雖無如瑞、奧、德、日等國立法於強制執行程序中採取介入權制度，惟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並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裁定）。又法治國家禁止人民私力救濟，故賦與債權人強制執行請求權，惟要求債權人提出具有執行力之執行名義請求國家執行，以便實現債權人受憲法第15條財產權保障之私法上債權，債權人既已提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已證明其具備聲請強制執行之特別要件事實，債務人抗辯有實施強制執行之障礙事由，應由債務人依一般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負舉證責任。末按執行法院就債務人之壽險契約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時，倘該債權金額未逾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計算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三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而債務人除該壽險契約金錢債權外，已無財產可供強制執行，或雖有財產經強制執行後所得之數額仍不足清償債務者，不得對之強制執行。但有同條第5項所定情形者，不在此限；執行法院終止債務人壽險契約（主契約）時，主契約附加之附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該附約不得終止：四、健康保險、傷害保險，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6點、第8點第4款定有明文。
四、經查：
　㈠相對人執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司執字第27433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對異議人於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基人壽）之保險契約及已得領取之金錢債權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72523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在案，並於113年8月15日發執行命令命凱基人壽於26,171元，及其中26,171元自95年2月23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89%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並賠償執行費209元之範圍內，予以扣押。異議人以伊於113年2月間發生車禍，須住院又無法工作，系爭保單為伊唯一的醫療保障為由聲明異議。凱基人壽以系爭保單之試算解約金僅有如附表所示之數額為由聲明異議。原裁定以異議人罹患之疾病為國人中高齡常見之慢性疾病，非重大不治或難治，異議人並未提出系爭保單不得執行之證據，且僅就系爭保單之主約進行終止，並不影響異議人其他醫療保險附約之理賠等為由，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執行事件卷宗查明屬實。
　㈡異議人主張其除系爭保單外，無其他財產，目前收入亦不高，須有系爭保單之保障，然系爭保單之解約金為114,344元、78,625元，而異議人目前居住於臺北市士林區，有其民事聲明異議狀上載地址可佐，臺北市政府公告114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為24,455元，依此計算異議人三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為73,365元（計算式：24,455元×3個月=73,365元），是系爭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均已逾上開異議人三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依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6點之規定，非屬不得強制執行之標的。異議人又主張系爭保單保障伊與母親年老後之醫療需求，惟依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第4款之規定，就附表編號1之保單，醫療附約並不隨同終止，縱使該保單遭終止，異議人仍得保有醫療保障，至附表編號2之保單，雖僅有主約有醫療性質，然異議人並未提出被保險人李玉英目前有仰賴保險給付之積極情狀，難認此保單為被保險人生活所必需。雖異議人主張目前薪資收入不高，無其他存款，且即將退休云云，然保單價值準備金在要保人終止契約取回解約金前，要保人本無從使用，是異議人無依賴保險準備金支付生活開銷之可能，自無從據異議人前開主張而為有利於其之認定。異議人又主張其已向法院聲請清算程序，然按前項債權，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不論有無執行名義，非依更生或清算程序，不得行使其權利；債務人經法院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裁定開始清算程序者，其屬於清算財團之財產，除債權人行使別除權者外，應停止強制執行程序，並通知債權人，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28條第2項、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9條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而異議人目前尚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業經本院職權查詢消債事件查詢結果可佐，異議人亦未提出其他經法院裁定准予停止執行之相關裁定，是本件執行程序並不因異議人提出清算程序之聲請而停止。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附表 
		編號

		保單號碼

		要保人

		被保險人

		試算解約金

		備註



		1.

		00000000

		郭慧敏

		郭慧敏

		114,344元

		主約有醫療險性質，並有醫療附約



		2.

		00000000

		郭慧敏

		李玉英

		78,625元

		主約有醫療險性質，無醫療附約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24號
異  議  人  郭慧敏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間返還信用卡消費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3年12月2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72523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強制執行法第3條、第12條及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規定。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2月2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72523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裁定），於同年月9日為異議人寄存送達，異議人於同年月27日對原裁定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程序方面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及意旨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除附表所示之保單（下合稱系爭保單）外，財產僅餘一輛機車，並非資力充裕之人，每月薪水僅有新臺幣（下同）25,000元至30,000元間，又僅餘8年多就將退休，並無其他存款，系爭保單可以保障異議人與母親年老後之醫療保障需求，異議人患有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等，若系爭保單遭終止，異議人難以再以相同保費取得相同保險保障，將對異議人造成嚴重損害，且異議人目前已向法院聲請清算程序，若現將系爭保單終止，並僅對相對人清償，將影響其他債權人公平受償，為此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該條項立法說明參照）。我國雖無如瑞、奧、德、日等國立法於強制執行程序中採取介入權制度，惟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並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裁定）。又法治國家禁止人民私力救濟，故賦與債權人強制執行請求權，惟要求債權人提出具有執行力之執行名義請求國家執行，以便實現債權人受憲法第15條財產權保障之私法上債權，債權人既已提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已證明其具備聲請強制執行之特別要件事實，債務人抗辯有實施強制執行之障礙事由，應由債務人依一般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負舉證責任。末按執行法院就債務人之壽險契約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時，倘該債權金額未逾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計算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三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而債務人除該壽險契約金錢債權外，已無財產可供強制執行，或雖有財產經強制執行後所得之數額仍不足清償債務者，不得對之強制執行。但有同條第5項所定情形者，不在此限；執行法院終止債務人壽險契約（主契約）時，主契約附加之附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該附約不得終止：四、健康保險、傷害保險，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6點、第8點第4款定有明文。
四、經查：
　㈠相對人執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司執字第27433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對異議人於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基人壽）之保險契約及已得領取之金錢債權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72523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在案，並於113年8月15日發執行命令命凱基人壽於26,171元，及其中26,171元自95年2月23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89%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並賠償執行費209元之範圍內，予以扣押。異議人以伊於113年2月間發生車禍，須住院又無法工作，系爭保單為伊唯一的醫療保障為由聲明異議。凱基人壽以系爭保單之試算解約金僅有如附表所示之數額為由聲明異議。原裁定以異議人罹患之疾病為國人中高齡常見之慢性疾病，非重大不治或難治，異議人並未提出系爭保單不得執行之證據，且僅就系爭保單之主約進行終止，並不影響異議人其他醫療保險附約之理賠等為由，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執行事件卷宗查明屬實。
　㈡異議人主張其除系爭保單外，無其他財產，目前收入亦不高，須有系爭保單之保障，然系爭保單之解約金為114,344元、78,625元，而異議人目前居住於臺北市士林區，有其民事聲明異議狀上載地址可佐，臺北市政府公告114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為24,455元，依此計算異議人三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為73,365元（計算式：24,455元×3個月=73,365元），是系爭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均已逾上開異議人三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依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6點之規定，非屬不得強制執行之標的。異議人又主張系爭保單保障伊與母親年老後之醫療需求，惟依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第4款之規定，就附表編號1之保單，醫療附約並不隨同終止，縱使該保單遭終止，異議人仍得保有醫療保障，至附表編號2之保單，雖僅有主約有醫療性質，然異議人並未提出被保險人李玉英目前有仰賴保險給付之積極情狀，難認此保單為被保險人生活所必需。雖異議人主張目前薪資收入不高，無其他存款，且即將退休云云，然保單價值準備金在要保人終止契約取回解約金前，要保人本無從使用，是異議人無依賴保險準備金支付生活開銷之可能，自無從據異議人前開主張而為有利於其之認定。異議人又主張其已向法院聲請清算程序，然按前項債權，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不論有無執行名義，非依更生或清算程序，不得行使其權利；債務人經法院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裁定開始清算程序者，其屬於清算財團之財產，除債權人行使別除權者外，應停止強制執行程序，並通知債權人，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28條第2項、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9條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而異議人目前尚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業經本院職權查詢消債事件查詢結果可佐，異議人亦未提出其他經法院裁定准予停止執行之相關裁定，是本件執行程序並不因異議人提出清算程序之聲請而停止。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附表 
編號 保單號碼 要保人 被保險人 試算解約金 備註 1. 00000000 郭慧敏 郭慧敏 114,344元 主約有醫療險性質，並有醫療附約 2. 00000000 郭慧敏 李玉英 78,625元 主約有醫療險性質，無醫療附約 




